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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綦鼎〈依元樣製〉　　宣和博古圖[image: {{{caption}}}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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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右高六寸六分。耳高一寸三分。闊一寸四分。深四寸四分。口徑五寸九分。腹徑六寸七分。容四升七合。重四斤六兩。三足。銘三字。純外隱起雲雷狀〉

〈按父乙。商也。而周有召公尊。其銘亦曰父乙。此豈周器乎。曰不然召公尊者周王用以褒大召公之子孫。而乙者。其名也。父者。所以尊稱之也。如康〉

〈王命畢公。而曰父師。平王命文侯。而曰父羲和。盖示有所尊耳豈此所謂父乙者哉况周人作銘。文字已備。此鼎近質。而字畫竒古。非商器而何。曰〉

〈綦者按列禦寇。嘗言綦衛之箭。而音釋者。以綦為其。且援史記綦國之竹為證。則綦國名也。歷考商書雖不聞有國之為綦者。然歸亳之際。諸侯所〉

〈會者至於三千。安知其無綦耶。大抵為史者。非因事以見之。則亦不能備載矣。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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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自“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w/index.php?title=Page:永樂大典11957.pdf/12&oldid=1606797”


				
			

			
			

		
		
		  
  	
  		 
 
  		
  				最后编辑于2019年7月16日 (星期二) 04:56
  		
  		 
 
  	

  
	
			
			
	    语言

	    
	        

	        

	        此页面在其他语言不可用。

	    
	
	[image: Wikisource]



				 此页面最后编辑于2019年7月16日 (星期二) 04:56。
	除非另有声明，本网站内容采用CC BY-SA 4.0授权。



				隐私政策
	关于维基文库
	免责声明
	行为准则
	开发者
	统计
	Cookie声明
	使用条款
	桌面版



			

		
			








